
 

2026 年 9月新版 CFP®/AFP 專業能力測驗公告說明 

2026 年 5月起，CFP®/AFP 專業能力測驗將依據新版課綱內容訂定測驗範圍 

社團法人臺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依據 Financial Planning Standards Board（以下簡稱 FPSB）所發布《全球理財規

劃標準》（Global Financial Planning Standards），自 2026 年 5 月起正式實行新版專業教育訓練課程綱要；並自 2026 年 5 月起，

CFP®/AFP 專業能力測驗將依據新版課綱內容訂定測驗範圍，相關說明如下： 

 

一、實施背景 

為配合《全球理財規劃標準》（Global Financial Planning Standards），本會參考 FPSB 與美國 CFP Board 等國際經驗，邀集專家學

者研擬符合臺灣需求的 CFP®/AFP 測驗知識主體，訂定新教育訓練課綱，規劃涵蓋八大專業領域（NM1 至 NM8）之新版測驗範圍

架構。 

     詳情請參閱：[台灣CFP®/AFP 認證制度之新版專業教育訓練課綱公告說明] 

 

二、新版CFP®/AFP 專業能力測驗範圍 

(一)AFP 綜合科目測驗 

1. NM1 基礎理財規劃（含理財規劃心理學） 

2. NM2 財務管理 

3. NM3 風險管理與保險規劃 

4. NM4 投資規劃與資產配置 

5. NM5 退休規劃 

6. NM6 稅務規劃 

7. NM7 財富傳承規劃 

(二)CFP®測驗 

1. NM8 綜合理財規劃 

  

https://fpsb.org/standards-for-the-profession/?_gl=1%2A1r85gx0%2A_ga%2AMjA1NzIzNTg2MS4xNzQ2NDk0Nzc1%2A_ga_Y8ZDKSLZG5%2AczE3NDY0OTQ3NzUkbzEkZzEkdDE3NDY0OTQ3OTckajM4JGwwJGgw
https://fpsb.org/standards-for-the-profession/?_gl=1%2A1r85gx0%2A_ga%2AMjA1NzIzNTg2MS4xNzQ2NDk0Nzc1%2A_ga_Y8ZDKSLZG5%2AczE3NDY0OTQ3NzUkbzEkZzEkdDE3NDY0OTQ3OTckajM4JGwwJGgw
https://www.fpat.org.tw/Message/Detail/42d3ea52-b11a-49b6-bb0d-c3a635d273d6


 

三、適用對象 

(一)新報考 CFP®/AFP 專業能力測驗之考生 

(二)曾報考但尚未通過 CFP®/AFP 專業能力測驗之考生 

 

四、CFP®/AFP 專業能力測驗範圍與應試資格 

測驗名稱 
測驗時數 / 

題數 
測驗範圍 應試資格必備條件 學歷資格 

AFP 

綜合科目測

驗 

6 小時 /  

180 題 

NM1  基礎理財規劃（含理

財規劃心理學） 

NM2  財務管理 

NM3  風險管理與保險規劃 

NM4  投資規劃與資產配置 

NM5  退休規劃 

NM6  稅務規劃 

NM7  財富傳承規劃 

1.需取得 NM5、NM6、NM7 課程結業證書 / 或抵免證明；

計三科。 

2.需取得 NM1、NM2、NM3、NM4 等任兩科目課程結業證

書 / 或抵免證明。 

需取得上述 1、2 至少五科以上課程科目之結業或抵免證明，

方符合報考應試資格。 

 

其他： 

已取得舊課綱 M1 課程結業證書 / 或抵免證明，需另行完成新

課綱 NM1 之「理財規劃心理學」4 小時銜接課程。 

應試時 

無要求 



 

CFP®測驗 
6 小時 /  

120 題 
NM8  綜合理財規劃 

1.需取得 NM1 至 NM8 共八科課程結業證書 / 或抵免證明。 

2.需通過 AFP 綜合科目測驗 / 或取得本會核發之抵免 AFP 綜

合科目測驗的抵免證明(註)。 

 

其他： 

(1) 已取得舊課綱 M1 至 M5 課程結業證書 / 或抵免證明，需

另行完成新課綱 NM1 之「理財規劃心理學」4 小時銜接

課程。 

(2) 已取得舊課綱 M1 至 M6 課程結業證書 / 或抵免證明，需

另行完成新課綱 NM1 之「理財規劃心理學」銜接課程與

NM8 之銜接課程（包含綜合實務案例 12 小時課程+ 理財

規劃書制定 12 小時課程），合計共 28 小時。 

應試時 

無要求 

註：如具有國內外會計師、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私立大學商學博士、國內證券投資分析人員、國內精算師、美國財務分析師（CFA）、美國正精算師（FSA）、

國際理財規劃顧問認證總會（FPSB）會員國之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（CFP
®

）考試及格等之一資格且領有證書者，可向臺灣理財顧問認證協會官網線上申

請核發 NM1 至 NM7 課程抵免證明及 AFP 綜合科目測驗的抵免證明。 

 

五、 測驗報名費用及優惠適用對象 

(一)AFP 綜合科目測驗： 

1.一般人士（原價）：新台幣 6,000 元整。 

2.本會團體會員機構所屬現職員工 85 折優惠：新台幣 5,100 元整。 

3.報名費減半優惠：新台幣 3,000 元整。 

(1)曾參與 AFP 綜合科目測驗但尚未通過之應考人（含團體會員機構員工）。 

(2)尚無全職工作之在學學生。 

(二)CFP®測驗（綜合理財規劃科目）： 

1.一般人士（原價）：新台幣 8,000 元整。 

2.本會團體會員機構所屬現職員工 85 折優惠：新台幣 6,800 元整。 

3.大學院校專任師資報名費減半優惠：新台幣 4,000 元整。 

凡以大學院校專任師資身分報考，且任職於本會授權之教育訓練機構之大學院校，並確實全程參與當次測驗者，得於測驗後申請

報名費免費優惠。 



 

六、 新版專業教育訓練課程綱要銜接說明 

(一)已完成（或抵免）舊教育訓練課程並取得證明者，於新課綱實行後仍有效，惟報考新版 CFP®/AFP 專業能力測驗之前，需完成相

關對應之銜接課程。 

(二)自 2026 年 5 月起，未通過CFP®/AFP 專業能力測驗者，包含：已全部完成（或抵免）舊課綱 M1 至 M6 課程者、完成（或抵

免）舊課綱 M1 至 M5 課程者、部分完成（或抵免）舊課綱 M1 至 M5 之單項課程者，欲報名參加專業能力測驗需完成新舊版專

業教育訓練之銜接課程，方得具備報考 CFP®/AFP 專業能力測驗資格。 

(三)新舊版專業教育訓練之銜接課程實施方式，得由各授權教育練機構規劃辦理。 

     詳情請參閱：[新舊版專業教育訓練銜接課程說明] 

 

七、 測驗通過標準 

(一)測驗通過標準，由測驗等化結果決定。  

(二)因每次測驗題目難易度無法完全相同，本會歷屆辦理測驗以來皆委請公正專家組成委員會，依據測驗內容、難易度及工作所需專

業水準訂定通過標準，往後各屆測驗之通過標準均採用測驗等化方法，客觀比較各期難易度調整訂定之，因此各科測驗不會有固

定的通過分數，最終測驗結果以成績查詢公告為準，並僅顯示通過與否。 

(三)「測驗等化」係將每次測驗結果，以訂定「參照效標」方式，與過去該科測驗結果進行統計比對分析，使每次測驗通過之考生能

力素質標準維持一致並符合國際理財規劃顧問認證總會（Financial Planning Standards Board）測驗規範。 

 

八、 測驗成績有效期限 

(一)本會將會核發測驗通過證明書，測驗通過有效成績保留 5 年為限。 

(二)測驗通過證明書僅證明通過「CFP®綜合理財規劃科目」或「AFP 綜合科目」測驗，並非 CFP®/AFP 正式認證證書。 

 

九、 CFP®/AFP 認證申請有效期限 

(一)AFP 測驗通過者，得於通過日起 5 年內，進階報考 CFP®測驗或提出 AFP 認證申請；逾期需重新報考並通過 AFP 測驗。 

(二)CFP®測驗通過者得於通過日起 5 年內提出 CFP®認證申請；逾期需重新報考並通過 AFP 與 CFP®測驗。 

已通過舊課綱 CFP®/AFP 專業能力測驗者，其認證申請資格不因新課綱實施而有所變動。 

 

十、本公告若有調整變更，將另行公告並自公告後起實施，敬請學員或考生留意本會官方網站之相關訊息。 

https://www.fpat.org.tw/upload/FPATDownloadFile/6c12a878-2d09-4057-80da-7631f404261f.pdf

